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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立 高 雄 師 範 大 學 第 1 2 次 空 間 規 劃 會 議 紀 錄

時間:105年 5月 4日(星期三)上午 10點

地點:和平校區行政大樓 6樓第 5會議室

記錄:羅良娟

壹、主席致詞：(略)

貳、業務說明：(略)

參、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文學院

案由：文學院 105年度本校空間需求申請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本案依本校 <研究大樓>改建相關本院空間規劃會議，經各系所級、

及本院各級主管討論通過，送校級會議審議。

二、本院提送申請單位及目標空間及統計如下：

單位 所屬學院 目標空間 小計/說明 空間需求表

(1).國文系 文學院 國文系圖書室 1間(15坪) 如附件 1

(2).英語系 小型演講室

(100人)

1 (60坪) 如附件 2

語言實驗室(50

人)

2 (各 40坪)

碩博班研討室 2(各 12坪)

(3).地理系 地理系媒體室

等共 3間

(如附件)

3(教學空間) 如附件 3

(4).經學研究

所

珍藏圖書陳列

室

1間 如附件 4

合計 10 (間)

三、附綜合大樓平面圖(如附件 5)、教育大樓 2樓平面圖(如附件 6)和特教大樓

平面圖(如附件 7)

決議:文學院的空間需求暫緩討論，待召開新的研究大樓空間規劃會議時再通盤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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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 提案單位:通識教育中心

案由：本中心郭隆興副教授教育部計畫專任研究助理研究室擬搬移至綜合大樓三樓 4305

和 4306，請 討論。

說明：

一、本中心郭隆興副教授受教育部行政委託案:「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及全國推廣中

心」(92 年~迄今)及「中華民國師資培育統計年報」(94 年~迄今) 多年，迄今仍持

續接受委託不斷精進作業。該二案專任研究助理共 9人，辦公室位於研究大樓 4003

研究室及 119 研究室，今因學校改建拆除在即，擬搬移至綜合大樓三樓 4305 和

4306。敬依「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空間規劃委員會設置要點」規定，提請本中心及校

空間規劃委員會審議。

二、中心會議審議通過後，續送研發處(校空間規劃委員會)辦理。

三、所屬單位空間需求申請表(如附件 8)。

四、檢附相關資料如下：

1.「105 中華民國師資培育統計年報核定函」(如附件 9)

2.「104年版中華民國師資培育統計年報核定函」(如附件 10)

3.「105 國家高速網路與計算中心委託「教師專業成長認證與創新推廣研究」核定

函」(如附件 11)

4. 「104單一整合型計畫-高中「能源與傳播科技創新課程精緻化暨應用推廣核定

清單」(如附件 12)

五、附綜合大樓平面圖(如附件 5)、教育大樓 2樓平面圖(如附件 6)和特教大樓平面圖(如

附件 7)

決議:綜合大樓原特殊教育學系使用的1樓編號4000教室暫時借用郭隆興副教授計畫辦

公室使用 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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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三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由：本校研究大樓奉准拆除，改建期間需 65間教師研究室解決現職專任教師安置問

題，提請空間需求申請，請 討論。

說明：

一、本校研究大樓拆除改建，業經教育部104年4月29日臺教高(三)字第040148567

號奉准在案，興建期 105年 10月 1日至 107年 7月 31日，1年 9個月。

二、本案業經研發處 105年 4月 25日召集相關單位主管現場會勘協調，可供利用

空間如下：

序號 建物名稱
空間

編號
樓層

面積

(M
2
)

管理單位 決議

1 教育大樓 1213 2 14.41 教育系 陳密桃教授研究室

2 教育大樓 1216 2 14.18 成教所 蔡培村教授研究室

3 教育大樓 1220 2 14.05 教育系 邱兆偉教授研究室

4 教育大樓 1222 2 14.32 諮復所 黃正鵠教授研究室

5 教育大樓 1223 2 14.54 教育系 林生傳教授研究室，由教育學

院建置榮譽教授共同研究室

6 綜合大樓 4000 1 121.00 特教系

7 綜合大樓 4201 2 69.86 美術系

8 綜合大樓 4303 3 72.63 教務處

9 綜合大樓 4304 3 70.53 教務處

10 綜合大樓 4305/4

306

3 138.63 特教系 原張新仁教授計畫辦公室

11 綜合大樓 4319 3 94.96 體育系

12 綜合大樓 4403 4 71.77 客文所

13 綜合大樓 4404 4 96.74 工教系

14 綜合大樓 4412 4 104.42 事經系

15 綜合大樓 4413 4 34.89 事經系

16 綜合大樓 4418/4

419

4 87.42 國文系

17 綜合大樓 4420 4 70.18 跨域所

18 特教大樓 7212 2 18.76 特教系

19 特教大樓 7217 2 18.61 特教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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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感謝管理單位提供空間給學校統籌規劃，俾利解決 65位現職專任教師安置

問題。將來新大樓竣工完成搬遷，管理單位若有空間需求即歸還；若無需求

還學校統籌管理。

四、附綜合大樓平面圖(如附件 5)、教育大樓 2樓平面圖(如附件 6)和特教大樓平

面圖(如附件 7)

決議:

序號 建物名稱
空間

編號
樓層

面積

(M
2
)

管理單位 決議說明

1 教育大樓 1213 2 14.41 教育系 陳密桃教授研究室

2 教育大樓 1216 2 14.18 成教所 蔡培村教授研究室

3 教育大樓 1220 2 14.05 教育系 邱兆偉教授研究室

4 教育大樓 1222 2 14.32 諮復所 黃正鵠教授研究室

5 教育大樓 1223 2 14.54 教育系 林生傳教授研究室，由教育學

院建置榮譽教授共同研究室

6 綜合大樓 4000 1 121.00 特教系 郭隆興老師暫時借用 2年

7 綜合大樓 4201 2 69.86 美術系 安置經學所 4位老師

8 綜合大樓 4303 3 72.63 教務處 由總務處整體規劃使用

9 綜合大樓 4304 3 70.53 教務處 安置台文所 5位老師

10 綜合大樓 4305/4

306

3 138.63 特教系 原張新仁教授計畫辦公室

安置英語系 8位老師

11 綜合大樓 4319 3 94.96 體育系 由教務處和體育系排課使用

12 綜合大樓 4403 4 71.77 客文所 安置客文所 3位老師，華文所

2位老師

13 綜合大樓 4404 4 96.74 工教系 由總務處整體規劃使用

14 綜合大樓 4412 4 104.42 事經系 安置事經系 7位老師

15 綜合大樓 4413 4 34.89 事經系

16 綜合大樓 4418/4

419

4 87.42 國文系 安置國文系 12位老師

17 綜合大樓 4420 4 70.18 跨域所 安置國文系 12位老師

18 特教大樓 7212 2 18.76 特教系 由教育學院院長協調老師的安

置19 特教大樓 7217 2 18.61 特教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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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四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由：討論軟體工程學系和電子學系空間需求案，請討論。

說明：

一、依據第 11次空間規劃委員會議紀錄辦理。

二、檢附軟體工程學系「空間需求申請表」(如附件 13)和電子學系林尚亭老師「空間需

求申請表」(如附件 14)及黃嘉宏老師「空間需求申請表」(如附件 15) 。

三、經盤點並確認，目前有燕巢校區寰宇大樓 1樓和 6樓和高斯大樓 7樓為閒置空間。

四、附燕巢校區寰宇大樓 1樓和 6樓平面圖(如附件 16)高斯大樓 7樓平面圖。(如附件

17) 。

決議:

1.軟體工程學系暫借高斯大樓 712-715共 4間空間，學校有需要可以彈性使用。

2.電子工程學系暫借高斯大樓 702-703共 2間空間，學校有需要可以彈性使用。

提案五 提案單位:特殊教育中心

案由：有關特教中心申請燕巢校區高斯大樓 717-718教室(七樓)，作為辦公空間及提供資

源教室服務身心障礙學生使用乙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目前燕巢校區特教中心資源教室位於歸燕食巢 2樓學生輔導中心內之 7115室，空

間狹小，且學生反應因無專屬空間，較無歸屬感。

二、燕巢校區身心障礙學生人數已達 16人，辦理團體活動、研習課程及輔導學生，無

專屬空間多為不便。

三、高斯大樓為教學區及學生搭乘校車之處，來往交通便利，便於家長及身障學生參與

活動。

四、附空間需求表(如附件 18)

五、附燕巢校區高斯大樓 7樓平面圖(如附件 17)

決議：

1.為身心障礙學生著想，建議使用寰宇大樓 1樓編號 109或 111空間。

2.特殊教育中心前往會勘後回報研發處和保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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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六 提案單位：教育學院

案由：本院計畫永齡教學認證暨研發中心擬申請燕巢校區致理大樓 4樓 B404辦公

室空間，請討論。

說明：

一、永齡教學認證暨研發中心目前辦公空間使用永齡希望小學原位於燕巢校 區致理大

樓 4 樓 B402 教室，因應 104 年 11 月台東國語科研發中心移撥至本校永齡教學認證

中心，目前員工已達 10 名，105 年預計永齡希望小學中山分校整併後，辦公人數將

達 16名，擬申請燕巢校區辦公空間使用。

二、檢附本院「空間需求申請表」。(如附件 19)

三、附燕巢校區燕巢校區致理大樓 4樓平面圖(如附件 20)

決議：

1.建議使用寰宇大樓 1樓編號 109或 111空間。

2.教育學院前往會勘後回報研發處和保管組。

提案七 提案單位：理學院

案由：生物科技系陳玉琪老師申請於生科 B 館南側空地建置溫室一案，於 105年

04月 13日（星期三）經系空間委員會審議通過，續提理學院空間規劃委

員會審議。

說明：

一、經費來源：學校本年度已撥款 96萬元經費提供興建玻璃溫室。

二、空間需求申請表(如附件 21)

三、溫室興建位置：生科 B 館南側空地 (如附件 22)與溫室建置細部規劃

圖(如附件 23)。

決議:照案通過

肆、臨時動議

學務處原民資源中心需要在和平暨燕巢各設 1間空間使用

決議:

主要辦公室建議在活動中心 4-5樓琴房，內部樂器請總務處協助處理，或許可以捐給教

育學院計畫的偏鄉學童使用，至於燕巢空間可以考慮特殊教育中心原位於歸燕食巢空

間。

伍、散會(中午 11點 50分)


